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《昆明海螺4.5MW纯低温余热发电配套

技改及水泥粉磨系统辊压机节能技改项目》环评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
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，经审议，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，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。

联系电话：0871-67798412,0871-68226553（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）

传真：0871-67798412

通讯地址：石林县天奇路1号

邮编：652200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建设地点
	建设单位
	环评机构
	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
	1
	昆明海螺4.5MW纯低温余热发电配套技改及水泥粉磨系统辊压机节能技改项目
	石林县北小村
	昆明海螺水泥有限公司
	国环宏博（北京）节能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
	本项目不新增土地，在水泥厂用地范围内进行建设。本项目投资98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138万元，技改内容为：1、新增2台余热回收利用锅炉配套一台设计功率为4.5MW的混汽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；2、将现有1套Φ3.2*13m球磨机增设1套Φ150*100cm辊压机+V型选粉机开流粉磨系统；3、新建1座Φ22m熟料库，2座Φ12m水泥库，800m石灰石皮带输送廊和石灰石均化堆场。
	主要环境影响：1、水环境2、大气环境3、声环境4、固废

对应措施：1、施工期施工废水经简易沉淀后用于厂区洒水抑尘，生活污水统一排入水泥厂现有污水处理系统不外排；运营期生产废水进入水泥生产线1#蓄水池和2#蓄水池，循环使用于生产，不外排。2、施工期采用定期洒水抑尘、覆盖土方、运输车辆等方式，排放的废气符合GB16297-1996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表2无组织排放标准；运营期安装布袋除尘器，排放废气满足《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4915-2013）表1标准。3、施工期噪声满足GB12523-2011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；运营期合理布置机器设备，采取必要的噪声防治措施，场界噪声应达到GB12348-2008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2类标准。4、施工期建筑垃圾分类收集，可回收利用的回收利用，其余部分由施工单位清运至建筑垃圾制定堆放地妥善处置；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，与水泥厂生活垃圾一同处置；土石方用于绿化植被恢复，不产生永久弃渣；运营期收集的粉尘全部作为水泥生产的原料，不外排。



